
“2.21”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体育馆高空坠落
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2月21日约15：30，三亚市吉阳区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体育馆施工现场发生一起高空坠落一般

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

号）、《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吉阳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授权吉阳区应

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住建局、教育局、荔枝沟派出所、红花村委会、总工会成立“2.21”三亚理工职

业学院体育馆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由欧江萍担任组长，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深入开展事故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

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

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与建议。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基本信息

1.事故名称：“2.21”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体育馆高处坠落事故

2.事故发生时间：2022年2月21日15:30左右

3.事故发生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学院路191号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体育馆施工工地

4.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人受伤

5.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

（二）相关单位概况

1.业主单位：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地址为三亚市吉阳区学院路191号，学院始建于2009年，由吉利控股集团出资举

办，是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法定代表人陆丹。

2.施工总承包单位：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554046369R；法定代

表人：潘雅（身份证号331002********4327）；注册资本：壹亿零捌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10年04月

23日；营业期限：2010年04月23日至长期；住所：台州市机场北路461号。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

地基及基础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

筑防水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施工；门窗制造、安装，机电设备安装；

建材销售；土石方工程服务；室外体育设施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

3.监理单位：武汉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230024199XC；法定代

表人：李嘉琦（身份证号：420103********3714）；注册资本：叁佰零贰万元整；成立日期：1996年08

月14日；营业期限：1996年08月12日至2046年08月12日；住所：江岸区永清路23号A栋1单元5楼1、2

室。经营范围：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公路桥梁工程、城市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建设监

理；建设工程经济、技术论证咨询；建筑材料检测；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

4.专业分包公司：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03687135664C；法定代

表人：吴小俊（身份证号：320682********3890）；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09年04

月09日；营业期限：2009年04月09日至2024年04月08日；住所：南阳市宛城区独山大道鑫苑名座2701

室。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玻璃幕墙专业承包；钢结构、网架（全套配件）、管桁

架、空间索膜结构、各种轻质屋面（全套配件）设计、加工、制作、安装（限分支机构生产）；室内外

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工程机械、机械配件技

术开发、生产销售（限分支机构生产）；建筑材料、建筑机械、五金机电、各种螺栓、标件销售；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

（三）有关合同签订情况

 

1.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业主单位）与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于2021年1月10日签

订《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施工合同》。工程内容：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建安工程施工

图范围内的土石方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含桩基础）、基坑围护、主体结构工程、装饰工程、幕墙工

程、屋面工程、水电安装工程、消防工程、市政工程、景观铺装、绿化工程、暖通工程（含空调系

统）、IT土建工程。签约合同价：¥104294974.33元，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1809298.75元。

2.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业主单位）与武汉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于2018年9月17日

签订《三亚学院体育馆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固定包干合同价：¥741921.00元；监理范围：三亚学院体

育馆建筑工程的地基与基础、砼结构、砌体、屋面、防水、室内外装饰及通用设备、安装及室外道路、

管网、低压电缆及配套工程、园林绿化景观及附属配套等工程建设施工阶段全过程监理；监理工作内容

（节选）：对施工工序过程巡查，对隐蔽工程及关键部位进行旁站，发现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存在事故

隐患的，要求施工承包人整改并报委托人；监理人其他责任（节选）：由于监理单位在安全与文明施工

监督不利所造成损失的，监理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

3.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乙方）于2021年7月15日签订《钢

结构网架分包合同》。合同总价：人民币7535473.58元；工程内容：按发包方提供图纸，包括但不仅限

于本工程预埋、网架、檩条、屋面材料等采购、加工制作、运输、安装、安装后的材料及垃圾清理等。

双方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明确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安全、包质量、包安全文

明施工等。协议规定：乙方对承包范围内的安全负全部责任，在工程中发生的一切伤亡事故均由乙方自

行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及费用。如出现伤亡、重大火灾等重大事故 ，乙方应马上进行抢救。

4.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王平（事故死者）于2022年2月9日签订《农民工劳动合同》。

（四）有关人员基本情况

1.王平（事故死者），男，汉族，39岁，身份证号：460027********0634，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劳务工人，2022年2月8日到项目工地，事发时与另外5名工友（唐亚明、唐德征、秦那二、符忠

社、王文周）在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钢结构网架顶棚面一起搬运水槽作业。

2.唐亚明，男，汉族，身份证号：460007********4117，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公

司）劳务工人，事发时与包括王平等5名工友一起搬运水槽作业。

3.唐德征，男，汉族，身份证号：460007********4112，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公

司）劳务工人，事发时与王平等5名工友一起搬运水槽作业。

4.秦那二，男，汉族，身份证号：460029********8112，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公

司）劳务工人，事发时与王平等5名工友一起搬运水槽作业。

5.符忠社，男，汉族，身份证号：460029********1418，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公

司）劳务工人，事发时与王平等5名工友一起搬运水槽作业。

6.王文周，男，汉族，身份证号：469024********6418，事发时与王平等5名工友一起搬运水槽作

业。



7.张海滨，男，汉族，身份证号：142321********0113，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工

长），负责现场劳务工人的工作安排及施工技术指导工作。

8.吴增文，男，汉族，身份证号：320304********0014，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事

发后参与现场救援。

9.曾清，男，汉族，身份证号:460027********2917,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安全员，事发后参

与现场救援及死者善后处置。

10.邱利根，男，汉族，身份证号:332601********5138，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

主持并参与事故善后处置工作。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2月21日下午约15：00，天气阴，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6名劳务工人在三亚理工职业学

院体育馆项目的钢结构网架顶面进行水槽的二次搬运工作。符忠社、秦那二、王平、唐亚明4人在前端

使用方管架在肩膀上抬起水槽，王文周、唐德征2人在后方推运。约15：30左右，在搬运到第三根水槽

时，王平踩到网架底板（钢材质）的接缝处，底板接缝处因承压而撕裂，导致王平从体育馆外屋面坠落

至体育馆内部的水泥看台阶梯上（坠落高度17米）。

 

 

 

 

 

 

 

 

 

 

 

 

 

 

 

 

 



（二）事故救援情况

1.15:30左右，正在施工现场巡

查的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安

全 员 曾 清 接 到 业 主 单 位 张 鑫 波 电

话，说是施工现场有工人摔落，随后立即赶往现场，发现伤者面朝上摔落在体育馆内部的水泥看台阶梯

上，伤者无任何反应。随后曾清电话报告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马顺军，并安排现场工人救人。

马顺军赶到现场后安排取被子裹住伤者。其他工友将伤者抬到板子上，用叉车转送到体育馆外部的皮卡

车，并立即送三亚人民医院抢救。

2.17:14左右，医生宣布王平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报告情况

1.内部报告情况：

（1）2月21日15:40左右，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吴增文接到从屋面上下来的员工报告说有人跌

落，吴增文马上电话向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小华报告，杨小华吩咐立即救援并向天翔

项目部汇报情况。

（2）2月21日15:30左右，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安全员曾清接到业主单位张鑫波电话，说是施

工现场有工人摔落，曾清到达现场后立即向项目部马顺军报告，16:00左右，马顺军当面向项目负责人邱

利根报告，邱利根随后向工程部经理许收官、常务副总陈吕富报告。

2.外部报告情况：

2月21日23:30左右，事故死者家属向110报警，并向12345热线报告，随后通过110民警报告了吉阳区

应急管理局。

（四）善后处理情况

2月22日10:00左右，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组织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事故死者家属

商谈赔偿事宜；14:30左右，商谈达成共识，商定由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事故死者家属一次性赔

偿人民币120万元整，双方签订了协议书；18:40左右，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将款项全额支付到

位。

2月23日03:00左右，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排人员陪同事故死者家

属将王平遗体送达澄迈老家，于当日09:00安葬。

三、事故发生原因及性质

（一）现场勘察情况

2月22日上午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体育馆内事故现场坠落处留有血迹，体育馆钢架构屋面搬运的

水槽仍残留在屋面上，体育馆钢结构网架顶面底板接缝处保持事发时撕裂状态。

现场对施工方工作人员询问事故经过，了解了屋面底板、水槽材质、尺寸、重量等相关信息，收集

施工方案、合同、培训记录、安全技术交底等相关材料。

（二）鉴定情况

2022年3月3日，三亚市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者重型颅脑损伤已临床

死亡。

（三）调查情况

经对事发现场勘察，查阅档案资料，对相关人员等进行笔录询问，调查了解掌握情况如下：

1.事发当天的吉阳区天气情况：小雨转阴，温度13-18℃，风力3-4级。经询问事发当日有关现场人

员，阴天，视线较好，外屋面不积水。

2.调查过程中，未收到关于王平（事故死者）精神状况不佳、身体状况不健康等异常情况报告。

3.事发当天，体育馆钢结构屋面作业共有8人，其中6人搬运水槽，2人电线布线。除了作业人员以

外，施工方无管理人员在现场。

4.事故当天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现场负责人邱利根在施工现场指挥应急

救援及善后处理。



5.针对体育馆钢结构屋面的水槽长距离与长时间二次搬运，施工专项方案中未明确二次搬运方式，

未论证网架底板承压能力。

（四）直接原因

王平（事故死者）在体育馆钢结构外屋面与另外5名工友一同搬运水槽工作时，其踩到的网架底板

接缝处因承压过大而撕裂，王平从约17米高的体育馆外屋面坠落至体育馆内部的水泥看台阶梯上，经抢

救无效死亡。

（五）间接原因

1.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分包项目的作业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对施工材料在钢结构屋面的

二次搬运未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对钢结构屋面底板承压强度未组织风险评估，对材料在钢结构屋面的搬

运作业危险因素、防范措施认识不足，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2.武汉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专项施工方案审批监管把关不严，监理职责落实不到位，对重

点部位专项巡视检查、验收和监理不到位。

3.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专业分包单位的施工现场安全巡查不到位，未能及时督促南阳凯胜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消除施工现场事故隐患。

（六）事故性质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三条，事故调查组认定，此次

事故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四、事故责任认定及事故相关方处理建议

根据调查事实，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提出如下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

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公司）：

1.责任认定：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分包项目作业安全风险辨识不足，安全措施落实不到

位，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2.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3.处理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四条，建议行政执法部门给予相应的行

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

武汉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

1.责任认定：武汉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专项施工方案审批监管把关不严，对施工作业现场

监理不到位。

2.判定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履行不到位。

3.处理建议：建议行政执法部门给予通报批评。

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

1.责任认定：天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专业分包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未及

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2.处理建议：建议行政执法部门给予通报批评。

（二）事故责任人员

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工人王平：

1.责任认定：王平在作业过程中，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未遵守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在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实施了高处作业，负事故次要责任。

2.判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3.处理建议：鉴于王平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除处罚。

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小俊：

1.责任认定：吴小俊作为南阳凯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职责履行不到位，对此次事

故负有管理责任。

2.判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3.处理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给予其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

罚款。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针对该起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事故调查组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一）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和监督，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行业主管部门应履行监管职责，加强施工安全监管工作，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落实好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和指导，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制止违章作业，开展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

专项行动，防范建设工程高风险领域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安全风险管控力度。

辖区各在建项目应当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立即组织开展项目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大安全风险

管控力度，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监管力度，强化劳务工人入场教育培训力度，防

微杜渐，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